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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船射及港口管制規例) (第 313A 章)及

《商船(本地船隻) (一般)規例) (第 548F 章)

就何俊賢議員於 2017 年 4 月 21 日的來信，以及議員於

2017 年 4 月 24 日事務委員會上對大嶼山北面設立主要航道

及禁止捕魚區所提出的意見，我們的回應如下(上述會議的

其他建議已於 5 月 25 日回覆)。

於大喚山先面設立主要航道的需要

隨著珠江三角洲內鄰近港口的發展，大嶼山北面一帶水

域的海上交通量在過去十年大幅增長。根據海事處記錄，由

2007 至 2016 的 10 年間，於大嶼山北面和龍鼓水道之間水域

內發生的船隻事故共 348 宗，即平均每年約 35 宗。在 2008

年史發生了涉及拖船和散裝船的嚴重海上事故，造成 18 人

死亡。為更妥善管制海上交通及確保航行安全，在大嶼山北

面設立主要航道有實在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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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方案

在研究如何有效地管制大嶼山北面的海上交通時，海事

處深入考慮、漁業界所提出的各個替代方案，然而，有關建議

並不可行，原因如下:

(a) 設查分這就行斜，容許漁船在兩條相反方向的航
道中闊的分隔帶作業

分道航行制皆在透過設置單向航行航道，及於兩

條相反方向的航道中間設立分隔帶來管制海上

交通。由於大嶼山北面(特別是內河碼頭南面)

的水域寬度不足以同時讓兩艘吃水較深的船隻

往相反方向行駛並設置分隔帶，因此有關建議並

不可行。

(b) 禁止遠洋船隻或內河船使用大嶼山北面水域

建議設立的主要航道位於船隻行走於香港與珠

江三角洲之間的主要通道上。現日寺每天有多達

400 艘船隻駛經大嶼山北面。禁止這些船隻於大

嶼山北面航行會嚴重影響香港港口的運作。

(c) 限制是告隻於航道上的航速

建立主要航道的目的是確保海上的交通有序。限

制航行速度並不能夠防止大型船隻與漁船碰撞。

再者，大型船船須保持一定的航行速度，才能在

主要航道發生事故時採取適當行動。限制船隻航

遠不能增加航行安全。

(d) 分持段讓漁民於建議的主要航道上捕魚

香港港口全年 24 小時運作，而大嶼山北面航道

的交通大部分時間亦十分繁忙。我們不可能在不

影響海上安全的情況下指定特別時段讓漁民在

主要航道上捕魚。此外，如禁止其他船隻駛經有

關的主要航道，會令交通嚴重擠塞。港口運作亦

會受到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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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法案的影響

於主要航道禁止捕魚是基於安全考慮。鑑於主要航道沒

有實體的界線，我們難以評估建議對該區漁業產量的影響 - 。

考慮到擬設的主要航道和禁止捕魚區的交通狀況較為繁忙，

實有需要在該等區域禁止捕魚，以提升海上安全。

如有任何疑問，請隨時撥電 3509 8162 與本人聯絡。謝

謝。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甄美玲 代行)

2017 年 7 月 18 日




